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纪委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 4月12日
时  间：2016年4月12日
地  点：田家炳书院228会议室
主持人：王珏
出  席：周丽君 邵兴江

列  席：吴巨慧  顾建民  周永平  汪 辉  董 榕  肖龙海  周培植   胡林江  江 蕾  何文晓  柴仲丽
请  假：孙元涛（上课）

记录人：陈红玉
会议纪要如下：

1、 会议传达了学校2016年4月6日下午召开的二级单位纪委书记会议精神。
会议传达了西湖区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、常务副检察长高翔的报告内容和学校党委副书记、纪委书记周谷平的讲话精神。会议指出，从十八大以来，相继开展了有关八项规定自查自纠及回头看、小金库自查、办公用房整改、公车集中收存等工作，目前又在进行国有资产清查工作，学校在本次会上也进行了相关违规案例的通报，会议强调，作为干部自身要廉洁自律、要有政治敏感性，同时要加强对教师在教材选用、课堂纪律方面教育和监督；各类经费的使用，必须严格遵守学校的相关管理规定，同时财务工作分管领导和具体工作人员要加强审核把关。
2、 会议讨论了有关进一步加强继续教育经费管理的相关事宜。

会议指出，为进一步规范继续教育经费的管理，保证继续教育的健康发展和相关教师自身的职业安全，根据学校相关规定，继续教育经费学院拟实施“一项目一决算”制度。会议就“关于规范继续教育经费使用的通知”的相关内容进行意见征求，经党政联席会议审议后正式实施。
主送：校纪委；学院党政领导；各党总支、直属支部，工会、团委，各系、所、室、中心。
学院党政办公室     主动公开        2016年4月12日  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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